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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

法律法规相关要求，陇南市武都区龙兴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陇南市龙嘉水务

投资有限公司在《陇南市武都区河道采砂规划（2021-2023）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期间开展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整理如下报

告。

1概述

1.1项目基本情况

陇南市武都区河道采砂规划（2021-2023）（简称《规划》）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的规定，对武都区重点河道实地勘测后，武都区的河道砂石资源

主要分布在白龙江和西汉水支流河道；其他支流的山涧冲蚀河道砂资源相对较少，

根据各河道的砂石储存量及市场对砂石资源的需求。考虑到河道断面的宽窄及河

道防洪安全，保护水环境划定河道可采区、禁采区和保留区。

1、可采区划定

白龙江及西汉水支流规划 23个区域为开采区，其中，白龙江流域 16个，西

汉水流域 7个：

①沟坝河蒲池乡高家村段、河蒲池乡汪家坝段；北峪河樊家坝段；秦家河隆

兴镇包峪寺村杨家坝段、隆兴镇包峪寺村黑崖山段、隆兴镇集昌坝村段、龙坝乡

磨河坝段；鱼龙河鱼龙镇王沟村段、鱼龙镇鞍子村段；甘泉河熊池沟佛崖镇胡家

村段；大团鱼河谈坝沟琵琶镇张坝村河口社段、琵琶镇冉家山村段、琵琶镇下高

家段、洛塘镇新华沟沟底下村段、洛塘镇新华村段；五库河五库镇上坝村段、五

库镇张坝村段、五库镇下摞木林段、五库镇魏坝村段、五库镇沙坝村段、五库镇

安家坝村段、五库镇安家坝村段；三仓河三仓乡闹院村上段、三仓乡闹院村下段、

三仓乡代洛村段河段规划为开采区。

2、禁采区划定

结合武都区实际情况，根据划分依据和要求：沟坝河、拱坝河、北峪河、秦

家河、鱼龙河、甘泉河、大团鱼河、五库河可采区以外的河段划为禁采区，将涉

及自然保护区、生态敏感区的角弓河、石门河、姚寨沟、甘家沟、福津河、秦家

河、鱼龙河、西支河、五马河、柯家河（广坪河）、小团鱼河划为禁釆区；有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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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工程建筑（高速桥，公路桥，铁路桥、堤防、水电站）的河段应严格按照划定

的禁采区范围执行。

3、保留区划定

本次规划 1个区域为保留区，位于白龙江支流，规划河段为：沟坝河蒲池乡

土桥村段。

1.2项目公众参与整体情况

本项目在环评期间，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整个公众参与工作贯穿于环评工作的全过程，主要分为三

个阶段。

（1）第一阶段

陇南市武都区龙兴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陇南市龙嘉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在确定委托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甘肃蓝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后于

2020年 11月 2日，在甘肃环评信息网网站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第一次

公示。第一次公示内容及过程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相关要

求。

（2）第二阶段

甘肃蓝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陇南市武都区河道采砂规划

（2021-2023）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后，

于 2020年 12月 2日将征求意见稿信息通过甘肃环评信息网网站、刊登报纸及张

贴公告三种方式进行信息公开，告知了征求意见的内容。本次征求意见的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征求意见内容、过程及途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相关要求。

（3）第三阶段

2020年 12月编制形成了《陇南市武都区河道采砂规划（2021-2023）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陇南市武都区龙兴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陇南市龙嘉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在确定委托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于 2020年 11月 2日，在甘肃环评



- 3 -

信息网（http://www.gshpxx.com/）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第一次公示。其

公示内容见表 1。
表 11-1 陇南市武都区河道采砂规划（2021-2023）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以下简称《公参办法》）的规定，现对陇南

市武都区河道采砂规划（2021-2023）（以下简称《规划》）建设影响的公众、关心《规划》

建设的公众、专家、组织对《规划》建设的意见和建议，起到预防、减轻或消除《规划》建

设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的目的。

一、《规划》概况

陇南市武都区河道采砂规划（2021-2023）（简称《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的规定，对武都区重点河道实地勘测后，武都区的河道砂石资源主要分布在白龙江和西

汉水支流河道；其他支流的山涧冲蚀河道砂资源相对较少，根据各河道的砂石储存量及市场

对砂石资源的需求。考虑到河道断面的宽窄及河道防洪安全，保护水环境划定河道可采区、

禁采区和保留区。

1、可采区划定

白龙江及西汉水支流规划 23个区域为开采区，其中，白龙江流域 16个，西汉水流域 7

个：

①沟坝河蒲池乡高家村上段、河蒲池乡高家村下段；北峪河樊家坝段；秦家河隆兴镇包

峪寺村杨家坝段、隆兴镇包峪寺村黑崖山段、隆兴镇集昌坝村段、龙坝乡磨河坝段；鱼龙河

鱼龙镇王沟村段、鱼龙镇鞍子村段；甘泉河熊池沟佛崖镇胡家村段；大团鱼河谈坝沟琵琶镇

张坝村河口社段、琵琶镇冉家山村段、琵琶镇下高家段、洛塘镇新华沟沟底下村段、洛塘镇

新华村段；五库河五库镇上坝村段、五库镇张坝村段、五库镇下摞木林段、五库镇魏坝村段、

五库镇沙坝村段、五库镇安家坝村段、五库镇安家坝村段；三仓河三仓乡闹院村上段、三仓

乡闹院村下段、三仓乡代洛村段河段规划为开采区。

2、禁采区划定

结合武都区实际情况，根据划分依据和要求：沟坝河、拱坝河、北峪河、秦家河、鱼龙

河、甘泉河、大团鱼河、五库河可采区以外的河段划为禁采区，将涉及自然保护区、生态敏

感区的角弓河、石门河、姚寨沟、甘家沟、福津河、秦家河、鱼龙河、西支河、五马河、柯

家河（广坪河）、小团鱼河划为禁釆区；有涉河工程建筑（高速桥，公路桥，铁路桥、堤防、

水电站）的河段应严格按照划定的禁采区范围执行。

3、保留区划定

本次规划 1个区域为保留区，位于白龙江支流，规划河段为：沟坝河蒲池乡土桥村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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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陇南市龙嘉水务投资有限公司、陇南市武都区龙兴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陇南市武都区东江新区 陇南电大二楼

联 系 人：马主任

联系电话：0939-8891011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甘肃蓝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兰州市城关区联创广场 A座 2203室

联 系 人：马工

联系电话：0931-8551328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评价工作程序

接受环评工作委托→第一次信息公告→研究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标

准文件，研究与建设项目有关的技术文件及其他文件→现状调查、监测→现状、预测评价→

提出预防或减缓措施→第二次信息公告→征求公众意见→报告书修改→环境影响报告书上

报审批。

2．主要工作内容

通过对工程及周边地区的环境现状调查与监测，评价工程区域环境特征，分析建设项目

施工期及运营期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预测分析项目存在的污染要素对环境可能构成的影响

程度，提出减缓环境影响的有效措施，给出环境评价结论。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公众提出意见应与环境保护相关，主要涉及对区域河道开发对当地经济是否有促进作

用、规划区布局是否合理、区域开发对周边环境影响程度、对区域开发环保方面的意见或建

议、对当地环境质量影响看法、对区域开发的公众参与意见（如反对请简要说明理由）等，

提出意见的公众进行重点调查等。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众可通过向公示上述地址发送书信、电话、电

邮等方式，也可通过公式链接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发表对本工程建设及环评工作的真实看

法。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报告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

向工程的建设、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2.2公开方式

公示载体选取项目所在地甘肃环评信息网网站（网络连接为：

http://www.gshpxx.com/show/2072.html）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第一次公

示，以征询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公示日期为 2020年 7月 27日，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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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见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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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第一次公示截图

2.3公众意见反馈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信息第一次公开后，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与编制技术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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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蓝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陇南市武都区河道采砂规划

（2021-2023）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后，

于 2020年 12月 2日将征求意见稿在网络平台、报纸及张贴公告三种方同步进行

信息公开，并同时在项目地张贴公告，告知了征求意见的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

起止时间。公示时限为 2020年 12月 2日至 2020年 12月 15日，共 10个工作日。

本次征求意见的内容包括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的所有

内容，征求意见的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公开方式严格采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网络平台、报纸及现场张贴公告等三种方式。网络

平台和张贴公告均持续公开 10工作日，报纸公开在征求意见的时段内，分别于

2020年 11月 3日和 11月 4日分别在《陇南日报》和《鑫报》上刊登了两次公

示信息。

因此，本次征求意见程序与内容、公开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1）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本次公示网站选取的甘肃环评信息网网站，作为环评行业公众参与互动平台，

旨在实现建设单位项目环评全过程公开，建立公众参与的互动渠道及行业知识分

享交流资源库，协助企业项目公开、促进公众全程监督。

（2）网络公示情况

本项目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在甘肃环评信息网网站

（http://www.gshpxx.com/show/2072.html）进行了全文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0年

12月 2日~12月 15日。

公示网页截图见图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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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页截图

3.2.2报纸

（1）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陇南日报》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以更好地服务陇南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为出发点，报纸的服务功能不断增新，报纸的信息不断扩大；国内外重大

时事新闻、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息应有尽有，使读者能达到“一报在手，阅尽人

间春色，博览国内外大事，了解今日陇南”之目的；《鑫报》在甘肃地区的各行

业具有广泛的影响性、指导性。目前已形成了包括评论、时政新闻、国内国际新

闻、都市社会新闻、财经新闻、文化体育新闻、行业经济专刊、休闲副刊等版块

组成了的内容格局，是甘肃地区零售量较大的报纸。

（2）报纸公示情况

本项目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形成后于 2020年 12月 3日和 2020年 12月 4

日在《陇南日报》和《鑫报》进行了刊登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第十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的规定。

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11-3和图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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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纸第一次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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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报纸第二次公示情况

11.3.2.3张贴公告

（1）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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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选择在项目所在地进行张贴公示。本次张贴公示将项目建设信息和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进一步传播到公众容易接触的乡村地方，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和建

议。充分显示信息公开的广泛性、全面性，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2）张贴公示情况

本项目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0年 12月 4日在当地的政务公

开栏进行张贴公示。

张贴公告照片见图 11-5。

图 5 张贴公示照片

3.3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纸质版存放在我公司办公室

内，在公示期间有专人负责征求意见稿的查阅接待工作，为需要查阅的公众提供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并负责对公众提出意见进行收集和解释。在公示期间，

无公众查阅纸质版报告征求意见稿。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电话、信件、传真、 邮

件、微信等咨询项目环境影响情况，未收到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表。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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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网站及报纸上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对本项目反馈的意见。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5报批前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要求，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

书前，于 2021年 2月 23日在甘肃环评信息网（http://www.gshpxx.com/）上公开

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要求。

报批前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的相

关规定，公开内容中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

容。

6其他

存档备查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现场公示照片、公示报纸。

7诚信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陇南市武都区河道采砂规划（2021-2023）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内容是客观的、真实的，本单位（陇南市武都区龙兴水

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陇南市龙嘉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说明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愿意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

的一切法律后果。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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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陇南市武

都区河道采砂规划（2021-202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

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

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

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陇南市武都区河道采砂规划

（2021-202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

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陇南市武都区龙兴水务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和陇南市龙嘉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陇南市武都区龙兴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陇南市龙嘉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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